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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： (  ) in HAD K&T DC/13/35-9/70 Pt.1 

 

葵青區議會  

交通及運輸委員會  

交通發展事務工作小組  

第三次會議紀錄 (二零二零 ) 

 

日期：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 

時間：下午四時零二分至下午五時十四分  

地點：葵青民政事務處會議室  

 

出席者  出席時間  離席時間  

許祺祥議員 (主席 )  會議開始  會議結束  

陳志榮議員  會議開始  下午四時四十分  

張鈞翹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結束  

郭子健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結束  

劉子傑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結束  

梁靜珊議員  下午四時十二分  會議結束  

梁錦威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結束  

譚家浚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結束  

王必敏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結束  

   

列席者  

黃文傑先生  葵青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 (區議會 )  

鄭兆霖先生 (秘書 )  

熊永達博士  

葵青民政事務處行政助理 (葵青 )區議會 (五 )  

「葵青區交通建設及配套研究」義務顧問  

林楚欣女士  香港基督少年軍資深項目經理  

楊彩雲女士  香港基督少年軍公關及籌款經理  

 

缺席者  

林紹輝議員  

劉貴梅議員  

(因事告假 )  

(因事告假 )  

盧婉婷議員  (因事告假 )  

郭芙蓉議員  (因事告假 )  

周偉雄議員  (沒有告假 )  

韓俊賢議員  (沒有告假 )  

梁永權議員  (沒有告假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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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會詞  

 

  主席歡迎熊永達博士、工作小組成員、香港基督少年軍（少年軍）

代表出席葵青區議會交通及運輸委員會交通發展事務工作小組第三

次會議 (二零二零 )。  

 

2.  工作小組成員一致通過林紹輝議員、劉貴梅議員、盧婉婷議員和

郭芙蓉議員的請假申請。  

 

通過二零二零年十月八日第二次會議 (二零二零 )的會議紀錄  

 

3.  工作小組成員一致通過上述會議記錄。  

 

討論事項  

 

通過熊永達博士成為「葵青區交通建設及配套研究」的義務顧問  

(由許祺祥議員提出 ) 

 

4.  主席再次歡迎熊永達博士出席是次會議，並感謝他答應擔任「葵

青區交通建設及配套研究」 (研究 )的義務顧問。他相信，熊永達博士

作為資深交通研究學者，能夠給予研究專業意見。  

 

5.  義務顧問熊永達博士自我介紹及提出意見如下：  

 

i .  他於香港理工大學教授交通運輸科目，並擁有交通運輸研究逾

三十年經驗，期間亦曾擔任政府有關交通運輸研究的顧問工作。 

 

i i .  他雖然已經退休，但鑑於研究對區內公共交通發展有幫助，故

樂意擔任研究的義務顧問。  

 

i i i .  他強調只會就技術性問題提供意見，其他一概不會參與討論。  

 

iv.  他要求所有文件應標明他為義務顧問，以免公眾誤會他為受薪

顧問。  

 

6.  工作小組成員一致通過熊永達博士擔任研究的義務顧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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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過「葵青區交通建設及配套研究」的推行時間表  

(由活動合作伙伴香港基督少年軍提出 ) 

(交通發展事務工作小組文件第 2/D/2020號 )  

 

7.  少年軍資深項目經理林楚欣女士介紹文件。  

 

8.  劉子傑議員提出詢問及意見如下：  

 

i .  感謝熊永達博士擔任研究的義務顧問。  

 

i i .  查詢少年軍推行研究時遇到的困難，包括運用撥款或行政程序

等，以便工作小組成員了解及協助。  

 

9.  林楚欣女士回應如下：  

 

i .  少年軍已就研究進行招標，並收回七份標書，金額均為預算

$800,336之內。  

 

i i .  在評審標書的程序上，少年軍透過副總幹事李志輝先生、本工

作小組主席許祺祥議員以及熊永達博士擬定了標書評審報告，

評核準則主要分為技術層面及價錢層面。是次會議欲邀請工作

小組成員決定：1.接納最低收費標書、或 2.接納最高分數標書。 

 

i i i .  少年軍現時推行研究的進度順利。  

 

10.  譚家浚議員查詢少年軍的工作內容或進度有否受疫情影響而需

要作出調整。  

 

11.  林楚欣女士回應如下：  

 

i .  部份實地問卷調查或會轉為網上形式進行。  

 

i i .  工作進度暫未受疫情影響，工作小組成員稍後亦可向中標的承

辦商給予意見。  

 

12.  熊永達博士提出意見如下：  

 

i .  現時研究的目的清楚，但研究方法並未於招標書明列要求。一

般情況下，中標的承辦商需要於指定時間內就研究細節及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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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確交代。  

 

i i .  意見調查的方法有很多，例如網上問卷、實地問卷及社區領袖

小組討論。工作小組成員現階段可向承辦商提供方法，否則承

辦商亦會自行設計意見調查的方法，及後再讓工作小組成員批

准。  

 

i i i .  承辦商的首個報告應涵蓋詳細的調查方法及研究的時間表，然

而，承辦商通常會於中標後才深入思考相關的細節。  

 

13.  林楚欣女士補充指少年軍會要求中標的承辦商向全體三十二位

葵青區議員發出問卷，以聽取各位議員的意見。  

 

14.  主席提出意見如下：  

 

i .  回應指中標的承辦商會與工作小組成員密切聯絡，督導委員會

亦會繼續督導承辦商的工作。  

 

i i .  重申中標的承辦商會向全體三十二位葵青區議員發出問卷，但

不會偏離研究的三大研究方向。  

 

15.  葵青民政事務處高級行政主任 (區議會 )黃文傑先生提出詢問及意

見如下：  

 

i .  從行政角度而言，少年軍就研究提交的推行時間表相當倉卒，

當中中標的承辦商實際能推行研究的時間只有於十二月份，而

且十二月下旬為聖誔假期。有鑑於此，他認為承辦商未必有足

夠時間於十二月下旬提交中期報告、進度報告以及研究報告初

稿，故詢問熊永達博士是否認為研究的推行時間表可行。  

 

i i .  根據《葵青區議會撥款使用指南》 (《指南》 )，團體須在每年

三月十日前將填妥的收支結算表連同所需文件交予葵青區議會

秘書處，才能夠於相應的財政年度進行結算。  

 

16.  熊永達博士回應如下：  

 

i .  三個月的推行時間的確倉卒，因此要進行是次的研究項目，對

承辦商質素的要求是相當高，中標的承辦商應是相當有經驗的

交通顧問公司。倘若中標的承辦商經驗不足，三個月的推行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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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是無法達到研究目的。  

 

i i .  有經驗的交通顧問公司通常會有足夠的交通研究資料，能夠駕

輕就熟進行交通研究，才能夠於三個月內達到研究目的。以人

手分配為例，由於時間所限，倘若有三個研究目的，三隊研究

團隊便應同時開展，工作量亦無法攤分。  

 

i i i .  就意見調查而言，雖然疫情令現時出行情況與平常有所分別，

但市民就出行上的意願理應未受影響。此外，倘若受訪者的數

量較少，便需要訪問有代表性的人士。倘若受訪者的數量較多，

則需要較長時間的分析。  

 

iv.  承辦商可向運輸署索取交通數據資料，包括公共交通工具的乘

客量、每條路線的載客率等。這些數據資料均為運輸署評估巴

士公司時所需要的。只要相應的數據資料齊備，觀乎研究的三

個研究目的，雖然時間倉卒，但目的未算太過複雜，故推行時

間表應該可行。  

 

v.  就研究葵青區轉乘站而言，由於需要與各個政府部門諮詢，轉

乘站的地點及可行性亦需要長時間的分析，然而，於三個月內

提出初步的選址或建議仍是可行的；研究青衣海上交通亦相對

簡單，三個月的時間對此亦是充足的。  

 

vi.  總括而言，是次研究能夠於三個月內點出三個研究目的的初步

結論，例如結果或可行性，工作小組隨後可跟進落實。  

 

17.  主席提出意見如下：  

 

i .  希望熊博士能夠就研究的技術層面提供專業意見及提醒。  

 

i i .  研究是一個試行計劃，作為第一步，希望突破葵青區議會以往

的框架，進行一些深入的研究項目，以便政府日後就此三個範

圍上進行參考。  

 

18.  熊永達博士補充指通常政府委託承辦商進行研究，並不會一次性

繳款，而是會扣起一定金額，待承辦商完成所有後續答問或澄清後才

繳付餘款。倘若如秘書處所言，政府需要於本財政年度繳付所有款

項，合約便需要寫明承辦商需要完成所有後續答問或澄清，皆因工作

小組必定會有後續的查詢。  



 負責部門 
 

6 
 

 

19.  黃文傑先生回應指二零二一年三月十日為研究的完結日期，以便

進行本財政年度的結算。正常情況下，承辦商於二零二一年三月十日

後應再沒有義務再向區議會跟進研究的後續工作。  

 

20.  熊永達博士回應指承辦商的合約是與少年軍簽訂，而非直接與政

府簽訂。少年軍或許能夠於財政安排上作出遷就，進行上述提及的合

約設定。  

 

21.  主席回應指秘書處已多次提點少年軍二零二一年三月十日為整

個研究的完結日期，以便進行本財政年度的結算，請少年軍多加留

意。至於團體內部的財政安排，由於整個研究項目已交予少年軍推

行，團體可自行安排。  

 

22.  梁錦威議員提出詢問及意見如下：  

 

i .  葵青民政處是否已發出活動批核信予少年軍。  

 

i i .  少年軍是否有申請預支撥款，如是，相關程序是否處理當中？  

 

23.  黃文傑先生回應指就審批撥款或處理預支款項方面，秘書處會根

據《指南》處理。少年軍是有申請預支撥款，由於通過今次會議工作

小組才完成有關議事程序，秘書處稍後才能相應處理。  

 

24.  梁錦威議員回應指審核委員會通過項目後，民政事務總署便應按

機制處理撥款及處理預支撥款申請。  

 

25.  黃文傑先生回應指民政事務總署批核本項目時加入了一條特別

條款：要求活動合作伙伴（即少年軍）設立的督導委員會中，必須確

保至少包括一名具有公共交通專業知識和經驗的成員，以有效監察研

究的進行及報告的交付。由於是次會議才正式通過熊永達博士擔任項

目的義務顧問，秘書處稍後便會處理少年軍申請的預支撥款。  

 

26.  主席回應如下：  

 

i .  希望實事求是地進行研究，惟行政程序繁瑣，致使項目延期。  

 

i i .  會與熊永達博士及少年軍繼續監察及督導研究的推行，同時亦

歡迎其他工作小組成員加入督導委員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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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.  工作小組成員一致通過「葵青區交通建設及配套研究」的推行時

間表。  

 

通過「葵青區交通建設及配套研究」的承辦商  

(由活動合作伙伴香港基督少年軍提出 ) 

(交通發展事務工作小組文件第 3/D/2020號 )  

 

28.  林楚欣女士介紹文件。  

 

29.  主席補充指為保障私隱、公平性及避免利益衝突等，七間投標的

承辦商均施以英文代號表示。  

 

30.  熊永達博士補充如下：  

 

i .  政府評審承辦商時一般都主要按技術及價錢層面評審。在更重

要及大規模的投標程序上，政府甚至會有資格預審程序，意即

評審相關的承辦商是否有資格落標。不過，是次項目相對簡單，

可以減省上述程序。  

 

i i .  不同的標書有不同的評審準則及各層面的比重，假如大家認為

技術層面較為重要，那麼評審時技術層面的比重便相對較高；

假如標書就各個範疇已有足夠的規範，那麼價錢層面的比重就

可能會較高。  

 

31.  梁錦威議員提出詢問及意見如下：  

 

i .  感謝熊永達博士擔任研究的義務顧問。  

 

i i .  有鑑於研究時間相對倉卒，對承辦商的技術要求亦相對較高，

認為應按評審報告就各個承辦商的整體評分（即技術層面＋價

錢層面）作為考量，即應接納最高分數標書的原則。  

 

i i i .  查詢最高收費承辦商及最低收費承辦商的價錢。   

 

32.  劉子傑議員同意應接納最高分數標書的原則，觀察到承辦商B在

技術層面的分數明顯比其他公司為高，亦希望項目能盡快展開，以改

善葵青區交通發展狀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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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3.  黃文傑先生提出詢問及意見如下：  

 

i .  從行政角度而言，評審報告中承辦商 A的價格為最低，而政府

普遍會遵從「價低者得」的原則甄選承辦商。因此，欲查詢熊

永達博士，承辦商 A的標書是否已能夠達到工作小組希望研究

的三個目的？如是，工作小組是否應跟據《指南》接受承辦商

A的投標？  

 

i i .  查詢少年軍承辦商A和承辦商B的投標金額。  

 

34.  少年軍公關及籌款經理楊彩雲女士回應指承辦商A的投標金額為

$545,400而承辦商B為 $728,800。  

 

35.  熊永達博士補充如下：  

 

i .  最初發出的標書未有明列研究的細項要求，只提及三大研究目

的，然而，承辦商標明的金額與其使用的研究方法息息相關。

從投標書可以理解，承辦商B的金額較高的原因是因為該顧問公

司是有詳細思考過研究三大研究目的以及需要用到的各種研究

方法。  

 

i i .  承辦商B提供的詳細資料亦反映其資歷，該公司曾於葵青區進

行過不同類型的研究。承辦商B亦已能夠列出葵青區詳細的公共

交通資料，亦反映他們已作出資料搜集的工作。相反，其他的

投標公司均未能提供能夠符合研究三大研究目的的資料。綜以

上所述，承辦商B的分數自然較高。  

 

i i i .  政府往往在投標書上已清楚明列所有細項，承辦商無法有很大

的操控空間，故政府可以「價低者得」的原則選擇承辦商。相

對而言，研究標書未有細列所有細項，因此未必能「以價低者

得」的原則選擇承辦商。  

 

36.  黃文傑先生查詢熊永達博士是否只有承辦商 B能夠符合研究三大

的研究目的，因為從行政角度而言，團體在投標程序中需要清晰交代

為何不採取「價低者得」的原則，否則在行政上處理回撥撥款的程序

上便會有困難。  

 

37.  熊永達博士回應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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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.  同意評審報告應詳細交代如何分析各個標書以及最後達成的共

識。  

 

i i .  補充評審報告評分表技術層面中的「公司資歷」部分，表示有

幾間公司實際上亦未進行過類似的交通研究項目，特別是在如

此倉卒的時間內，沒有信心讓缺乏經驗的公司進行。其實承辦

商A亦有一定資歷，但標書描述得太過模糊，未能反映所能提

供的人手等，因此未有信心讓其接標。  

 

i i i .  重申時間的確十分倉卒，需要中標的承辦商投入足夠的人力資

源進行研究。  

 

38.  主席補充指承辦商 B在回覆的標書中提及的內容反映其預備充

足，預計投入的團隊能使是次研究貫徹可行，因此承辦商B的總分亦

相對較高。  

 

39.  譚家浚議員提出意見如下：  

 

i .  根據熊永達博士的說法，七間投標的承辦商均跟據工作小組提

出的三大研究目的入標。然而，承辦商B以外的六間承辦商的標

書未能反映其有深入思考的過程，換句話，該六間承辦商的標

書內容未如理想，並不是完全未能符合工作小組的要求。  

 

i i .  運輸署應提供一些非機密資料予中標的承辦商，以便處理一些

研究問題。  

 

40.  王必敏議員表示，鑑於承辦商B的技術分數遠較其他為高及研究

時間倉卒，擔心若繼續以「價低者得」的原則甄選承辦商，最終選擇

了一個不能完成研究的承辦商後，反而會得不償失。倘若承辦商能夠

說服大家能夠於短時間內完成研究，便值得工作小組成員考慮。  

 

41.  梁靜珊議員表示政府以往用「價低者得」的原則甄選承辦商並不

完全恰當，以外判清潔工為例，不見得效果較好。其實，最高及最低

的投標金額並非有很大的差距，故認為值得選擇最高分的投標承辦

商。  

 

42.  熊永達博士回應如下：  

 

i .  就承辦商提供資料這方面而言，所有承辦商為客戶進行的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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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果，均受知識產權保護，未經同意，承辦商不能用作其他用

途。  

 

i i .  不過，有很多資料是政府要求各個顧問公司共用，避免出現原

始資料差異，特別是一些公共交通工具資料，如實際載客量，

均為一些公用及非機密的數據。舉例來說，如果發現一些巴士

路線的繁忙時間載客量均未能達標，而路線亦有所重疊，便反

映其需要改善。  

 

i i i .  據了解，政府並不會幫助巴士公司進行上述類型的調查，而巴

士公司的五年路線發展計劃亦是他們自行建議，具有各類的商

業秘密或市場分析。因此，區議會進行巴士路線的研究是有意

義的，因為涉及社會資源，而非商業性質的研究，這會補充個

別巴士公司路線發展計劃的不足。  

 

iv.  少年軍稍後應提交一份更詳細的評審報告，內容便可反映承辦

商 B是惟一個令人信服能夠於如此倉卒的時間內完成研究的投

標者。  

 

43.  主席宣佈就選擇研究的承辦商的原則進行表決：  

 

 接納最低收費標書： 0票 (即承辦商A) 

 接納最高分數標書： 6票 (即承辦商B) 

 棄權： 0票  

 

44.  工作小組成員一致通過以接納最高分數標書為選擇承辦商的原

則。  

 

下次會議日期  

下次會議日期待定。  

 

葵青區議會秘書處  

二零二一年二月  


